Ethical Systems 倫理體系 要在這裡處理整個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的體系，是不可能的，我們只集中討論歷代基督教會的倫理學主流，分別為早期教會、中世紀、改教運動，及現代四個時期。
　　聖經不是一本哲學或倫理學的書，它的主題是神對人生命的改變，故歷代基督徒均從聖經指出人要怎樣生活，才能符合神的要求，這是基督教倫理學的基礎。但基督教倫理學與基督教神學，有一個重要的分別︰基督教倫理學者不會感受壓力，要把歷代倫理學調和，呈現某種前後一致的思想體系，像系統神學（Systema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139,Name=Systematic Theology}）那樣；他們關心的，不是信仰體系的一致或統一，而是信仰在某個特定時空下，怎樣才能落實在信徒的生活中，因此不同的時代，便有他們獨特的倫理體系。
　　初期教會
　　最早把聖經倫理教訓組織成一個體系的，要算是安波羅修（Ambrose{\LinkToBook:TopicID=119,Name=Ambrose}）。他關心的地方是裝備教會，好能配合基督教國家（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1111,Name=State}）的發展。他寫的《教士的責任》（The Duties of the Clergy），就是本於羅馬模式，把西塞羅之《論公職》（Cicero, De Officiis）加以基督教化，因此他常引用斯多亞（Sto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14,Name=Stoicism}）的自然律作立論基礎，這為後代倫理學者本於自然律（Natural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來立論的做法，開了先河；又因為他是本於斯多亞哲學模式，來解釋基督教倫理，認為聖經把希臘哲學帶到更高的層次，後代〔特別是中國教會論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神學）〕所謂基督成就文化的論點，也是安波羅修力行的。
　　早期教會飽受教外哲學家和宗教思想的困擾，教會生活與信仰，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，教會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的興起，就是為了應付這挑戰而設。好些思想與生活的守則，在日後均演變成教會律例（Canon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256,Name=Canon Law}）的地位，凡違法又不知悔改的，都要接受教會的懲戒。到此，福音的精神漸漸被一種近乎晚期猶太教的律法主義所替代；尤有進者，人開始相信，人要得神喜悅，不僅要接受聖經的教導，更要能符合教會的傳統；但人怎能知道這麼多規條呢？在俗世中又怎能保守聖潔的生活？避世的修士和修道院，明顯地較易達到目的，修道主義（見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，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1,Name=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}）便成了早期教會一個重要的倫理方式；人為了遵守道德規條，又能符合教會傳統的要求，與俗世權力結合的修道院，便成了人最高的倫理理想，基督教信息在這時便成了一套新的律法。
　　這種律法主義，在西方教會全是以羅馬精神作模式，尤見於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眾多的作品中。特土良曾接受律師的訓練，本身又是一個嚴謹的人，由於教會的大氣候加上他自己的背景和個性，他的作品便帶有極濃厚又嚴格的道德意味；這傳統到了居普良（Cyp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334,Name=Cyprian}）的手，為了維持教會權柄的尊嚴，更是發揮到極致。
　　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對教會倫理發展到這種地步，深感不安；雖然信主前放浪的生活，叫他傾向一種近乎修道士的嚴格倫理觀，但人的無力為善使他更深體會，只有神的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才是人真正的希望。因此他反對當時流行的膚淺倫理，一種倫理學者稱之為「原子結構式的道德觀」（atomistic morality），以為只要把倫理準則化作極微細的構成體，然後鼓勵信徒遵守，信徒就能過討主喜悅的生活。奧古斯丁說，蒙神悅納的信仰群體，並不能等同於可見的、有形的教會（如教會名冊），這群體是無形的（invisible），卻是惟一能得神之恩福的群體。他並不反對人在生活上要有信德的表現，但他更重視的，是人的信、望、愛︰只要當人相信神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是真實可靠的，它就成了人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根基；那麼人本於對神的愛而遵守神的道，神的道便成了人的盼望。這種信、望、愛三連環式的關係，才是人得神永遠恩福的保證。
　　奧古斯丁的神學和倫理觀，成了教會接納的正式信仰解釋，只不過後期不同的神學家，另有一套不同的解釋和實踐系統（參︰Gregory the Great, Moralia）；但在後期的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，和羅馬教會的神學，我們仍可見到奧古斯丁的思想，在負起一種平衡的作用。
　　由奧古斯丁時代發展到中世紀時代，我們看見教廷愈來愈傾向半伯拉糾主義（Semi-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69,Name=Semi-Pelagianism}），福音再度被解釋為律法，教會更加重視命題式的信條。到了七、八世紀，教會的倫理觀終於誘發出一套豐盛的「苦修文學」（Libri paenitentiales），其中尤以亞爾昆（Alcuin, 735～804，英國神學家，為查理曼之教育顧問）的作品最值得注意（De virtutibus et vitiis; De animae ratione）。
　　中世紀時代
　　經院哲學時代的倫理學，開始成為獨立的學科，但這時期的作品，本質上屬於哲學多於神學，就如希爾得伯（Hildebert of Tours, 1056～1133，法國都爾總主教）的《哲學倫理》（Philosophia moralis），和亞伯拉德（Abel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）的《倫理學》（Ethica）。經院哲學晚期最重要的倫理學家是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，他的《四部語錄》（Sententiae）可說影響深遠。第二卷討論自由、美德、罪惡、意志、七項致命的罪，和褻瀆聖靈的罪；第三卷則論信仰上的美德︰信、愛、望、四項主要的美德、聖靈九種果子、十誡，以及律法與福音的分別。倫巴都最傑出的學生，自然是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了，在他的巨構《神學總論》（Summa）的第一部分，便是系統地討論倫理學的問題。眾所週知，阿奎那的系統是以亞里斯多德（見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的哲學為骨幹，但在倫理學上，卻是以奧古斯丁的神學為皮肉，建於亞里斯多德的哲學骨架上。他認為理性有一內在的、天生的，也是可辨認的必須性，要人非履行倫理要求不可。
　　這種思想為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反對，他認為倫理的基礎不是理性所要求的，乃是人及神的自由意志（Quaest iv, 49）。不過大體說來，經院哲學的倫理觀，與中世紀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，並非互相對抗，乃是相輔相成，二者都是本於奧古斯丁的神學，和新柏拉圖主義而建立。其相同點頗多，就如一個抽象和非倫理的神觀；因為羅馬教廷勞，亦為托僧所遵從。有些人（如︰Hugo of St Victor）能把二體系混合起來，艾哈特（Eckhart{\LinkToBook:TopicID=395,Name=Eckhart, C. Meister}）更能把二者的神髓體現在自己的生命上，他的拉丁文作品顯出他是個經院哲學家，但他的德文作品，卻表達出他是神祕主義者。就算這時期一些神祕主義者不管經院哲學的辯證法，如陶勒（Tauler{\LinkToBook:TopicID=1144,Name=Tauler, Johannes}）及金碧士（Thomas a Kempis），他們的神祕主義仍是屬於經院哲學的，例如認為人至終的目的，是超越基督教信仰，基督徒的倫理是人神相合的結果，能把人的自我釋放出來。影響改教運動的倫理觀，正是這經院哲學的神祕主義，重視人內在的敬虔生活。
　　改教運動
　　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認為人原是自由的，對道德律是主動地配合，但罪惡把這一切都扭曲了，道德律變成囚禁人、入人於罪的死律。只有神能把人更新，人亦只能憑信而稱義，從罪律釋放出來。這種信使人再於愛中活過來，以致能遵從神的律法（聖經），敢於在俗世社會活出基督的榜樣，不再以遁世的修道主義，為道德修為的最高理想。這是基督賜下的新生命和新自由。
　　路德本於十誡，來解釋救恩的社會意義，他認為基督徒必須遵守社會制度，因為它仍是神設立的；基督徒在社會有當盡的責任，此等制度包括婚姻、商業秩序、政治制度，和傳統所了解的公義之戰。路德的兩個國度論，對後代影響深遠，他把世俗國度與神聖國度分別出來，但強調就是世俗國度，也是屬於神的。
　　在路德豐富的作品中，以因信稱義的教義最具影響力。他看因信稱義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聖經是教義惟一的準繩，而信徒相通加上神的道和聖禮，則是教會的本意；透過這三方面的教導，路德要重建基督教的倫理學。信徒不再以教廷的權威及教會的傳統為依歸，乃是重新歸回信賴神，和因愛而跟隨基督的聖經傳統。這樣一來，信仰便成了信徒生活一股極強的道德策動力；昔日那種律法主義、善功主義，和修道主義便給清洗出去。
　　改教家當然不是為倫理學寫教科書的人，也極少視之為獨立題目，以專書闡釋，但一種全新的倫理觀，卻散見於他們的作品。就以路德來說，在論教義問答中十誡的部分，便討論到倫理的問題，而《基督徒的自由》（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, 1520），更開列出基督教倫理的主要原則。
　　較重視倫理學的改教期大師是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，他的《教義學》（Loci）及《箴言講義》均有論及。但他仍是以倫理學的哲學基礎為主，認為自然律是神賜下的，它就是倫理的基礎。墨蘭頓兩本主要的作品︰《哲學倫理學》（Epitome philosophiae moralis, Strasburg, 1538）和《倫理教義發微》（Ethicae doctrinoe elementa, Strasburg, 1550），一直是路德倫理學的標準參考書。墨蘭頓學派亦產生名重一時的倫理學家，其中以溫諾托雷斯（Thomas Venatorius, De virtute Christiana libri tres, 1529）為要；他認為因信稱義本身，就是股巨大又有效的道德力量。此外，渠特來烏（David Chytraeus）的《生命原則》（Regulae vitae, 1555），和艾山的《倫理學》（P. von Eitzen, Ethicae doctrinae libri quattuor），均是本於十誡去闡釋倫理的標準與要求。
　　把信義宗的倫理學引入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的，主要是亨名孫（Dane Niels Hemmingsen, 1513～1600, Enchiridion theologicum, Leipsic, 1568），他的神學思想比較傾向加爾文主義。
　　改革宗神學就是透過墨蘭頓學派，而對倫理產生深刻的反省。但改革宗的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太強烈了，不敢肯定人的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，以致倫理觀與信義宗分道揚鑣，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的《論假宗教》（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, Zurich, 1525）是個佐證。慈運理與加爾文的倫理觀也不相同，前者看教會是個宗教及社會的團體，必有愛國精神，以及一種滿溢著喜樂的敬虔主義；這些都不是加爾文神學內可以找得到的。
　　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的倫理學，主要見於其《基督教要義》下冊（Christian Institutes，文藝，61995）。他認為基督徒的生命, 就是一個屬靈的事奉，或更準確地說，是一個捨己的奉獻；這個思想叫加爾文的倫理學，具有相當濃厚的修道精神，愛反而不是最受重視的。改革宗第一個倫理系統，是由丹尼爾建立的（Lambert Daneau, Ethica Christiana, Geneva, 1577; Systema ethicae, Geneva, 1614。清教徒的倫理學，可參William Ames, Medulla theologica, Amsterdam, 1623）；他認為基督教倫理學者，非嚴格按著神學來建立，就不能算是基督教倫理學。這個立場成了清教徒的標準，因此其內容都是環繞著十誡來闡釋，比較單元化及教條主義（參J. H. Alsted， Theologia Casuum, Hanau, 1621）。
　　近代教會
　　改教運動之後，基督教倫理學很快就給教條化了，失去它本身的獨立地位，成了教義學的僕役；人問的不是倫理守則是否可行和有效，而是問它是否與正統主義相吻合。這段時期的倫理學可算是乏善可陳（參M. Amyraut， Morale christienne, 6 vols., Saumur, 1652～60; Georg Calixtus, Epitome theologiae moralis, 1634; J. W. Baier, Compendium theologiae moralis, Jena, 1698）。
　　十八世紀的倫理學，主要是受啟蒙運動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的惟理主義左右，人企圖擺脫教義的控制，純粹按理性建撘哲學的倫理。他們考慮的要點，不是教會的傳統或神的要求，而是社會的好處︰人就是保留著屬靈的原則，也要為這原則尋找理性的基礎（J. L. von Mosheim, Sittenlehre der heiligen Schrift, 5 vols., Helmstadt, 1735～53）。這種為倫理尋找理性根據的思想，成了德國神學的主流，加上英國的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，和法國的惟物主義，而成了整個西方的神學主流（J. D. Michaelis, Moral, 3 parts, Go/ttingen, 1792～1802; F. V. Reinhard, System der christlichen Moral, 5 vols., Sulzbach, 1788～1815）。
　　十八世紀及以後的倫理學，是非常熱鬧的。從一方面說，人仍然繼續反對中世紀把倫理標準建立在教會的權柄上，蒲脫勒（J. Butl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4,Name=Butler, Joseph}）強調良知的作用，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是道德理性，或羅拔．巴克雷（R. Barclay{\LinkToBook:TopicID=186,Name=Barclay, Robert}）的聖靈光照；可惜這些努力並未使倫理取得共識。但從另一方面而言，在十九和二十世紀，人再嘗試從聖經整理出一套適切的倫理體系，由饒申布士（Rauschenbusch{\LinkToBook:TopicID=988,Name=Rauschenbusch, Walter}）的社會福音，到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以耶穌基督為一切倫理的內容。
　　毫無疑問，十九世紀的倫理學，主要是受康德影響（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, ET, London, 1929;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, ET, London, 1909）。他認為道德法則人人皆具，且與生俱來，因此也超越一切經驗，是一種無條件的必須性；這種主張內觀和自省的倫理觀，叫人開始認識罪惡的真實，遠超過啟蒙運動時代對人性的樂觀精神。可惜康德賦與道德理性過分崇高的地位，至終把倫理與宗教的關係割斷了。雖是這樣，他的論證仍為十九世紀各方人士跟隨，包括惟理及惟靈主義者。
　　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倫理學家，再度以聖經為倫理體系的基礎，認為中世紀以教廷權柄和教會傳統建立的權威主義，與福音書正視人性之強與弱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摩里斯（Maurice{\LinkToBook:TopicID=776,Name=Maurice, F. D.}）認為耶穌教導之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，是福音核心之所在，這個福音核心必須體現在現在的社會，它就是「更新整個世界的力量」。
　　饒申布士的社會福音（Social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1090,Name=Social Gospel}），常被後代之跟隨者和批評者誤解；跟隨者通常只取其社會性的思想，而批評者亦本於此，來詬病他離棄了福音的本質。饒申布士重視的，是福音在社會的體現，認為人際間一切的關係，必須能反映出基督的管治；而基督論及的國，正是人類的新啟示，叫人知道應怎樣活在地上。罪惡與救恩不僅有個人及內在的意義，也具備了社會和外在的意義，因此基督教倫理學的要旨，就是「使社會秩序基督化」；這個思想與近代基督徒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的理論是一致的，包括福音派的社會行動家在內。
　　另一陣線的神學家，對人性沒這麼樂觀。賴荷．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認為，基督徒對整個政治制度的影響其實有限，不切實際的要求，只會帶來失望。潘霍華（Bonhoeffer{\LinkToBook:TopicID=229,Name=Bonhoeffer, Dietrich}）面對著委曲求存的德國教會和納綷主義，對現實世界更不存幻想，卻絕非放棄。他認為罪惡氾濫的世界，仍是上帝的世界，是耶穌救贖，又是基督徒必須在其中作見證（哪怕因而喪命）的世界。我們不能指望神從高天下凡，介入人的種種糾紛；只有當信徒願意為他人而活、而死，這個世界才有盼望見到基督，跟隨基督。為他人而活而死的實際情況，就是社會上種種建制，包括婚姻、工作、政府和教會。潘霍華死後，人從他的講義編成的《倫理學》（Ethics, London, 1978），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嶄新又極端的倫理體系。
　　潘霍華的老師巴特，卻從另一條線來發展（Church Dogmatics, II.2; III.4），他認為人的墮落是徹底的，只有在耶穌基督內，才有重新開始的可能。他否認道德有任何客觀的、先存於人意志之內的可能；人認識什麼是應該做的和能做的，全本乎神的道，在耶穌基督內向人說出來。因此倫理只是神對人的命令，遍存於宇宙與人生，又是人必須順服的。這種命令是人的權利，而順服這命令的，就是承認神是對的，是有主權的；人透過愛來順服神的主權，正是人能經歷的自由。
　　卜仁納（Brunn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5,Name=Brunner, Emil}）把巴特的神學往前推進一步，認為人不知道什麼是善，因為善（good）就是神的旨意。但他對人的責任較巴特肯定，認為人聽到神的道（旨意），就有責任去回應，也有能力去回應，沒有能力回應的，就不構成責任。人的回應就成了新生命的核心，這個核心包括兩方面︰1.愛，愛什麼和怎樣愛，是不能預知的，但其結果必然越過公義的要求，正如需要是越過權利一樣；2.信，它是成就善的必要條件，即是讓神透過聖靈，來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。愛是群居的基礎，包括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（社會）、教會、國家和文化。
　　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同樣重視神的道，但他不認為這等同聖經。道是一種相遇（encounter），當人宣揚基督，那就是道與人相遇的時刻，人必須用信心（不憑眼見）來接受，作出回應。人只能藉信與基督同死同復活，道對他才會有意義，人才能從「不忠於自己」（inauthentic）的存在，進入「忠於自己的存在」（authentic existence），這就是新生。
　　結論
　　以前人一直盼望尋找一種無所不包，又能適切導引的倫理體系，作信徒安身立命、待人處事的系統，古代教會以教廷及傳統作指標，結果落在中世紀律法主義的陷阱；近代人嘗試從理性及「社會好處」為大前提，效果也欠理想，倫理討論變得異常艱深瑣碎，脫離現實生活甚遠，加上兩次大戰和人對人性愈來愈悲觀，理性及意志能力是否真能叫人行所該行的，就令人沒有信心了。在近代，教會倫理學家重新在聖經尋找一個具涵括力的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），來建立倫理體系；能否成功，就要看這體系是否︰1.夠清晰；2.具備實際的導引作用；3.能否涵括信徒視為不能或缺的信仰要素在裡面；4.它是不是被教會奉為道德的標準；5.能否符合神造人所定下的旨意；6.是否不僅定出道德的指引，也令信徒具足夠動力與盼望去遵行；7.是否對信徒與社會均有建設性；8.對華人教會來說，更重要的是這體系能否忠於聖經，同時又具備足夠的空間（接納度），給不同的人去實行。
　　至終說來，要求單系統的倫理指引，可能是不實際的，在一個愈來愈多元化及小圈子化的現代社會，我們需要的，可能是超過一個倫理體系；但不管是哪一個體系，它必須能幫助人去效法基督，這種倫理體系，才能稱作基督教的倫理體系。
　　另參︰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；

情境倫理（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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